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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648，900912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B股         编号：临2015-014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浦东洲海路 999 号森兰国际大厦 B 幢 11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8 人，

实到7人，授权委托1人。独立董事李志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书面授权委托独立董事罗伟德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全票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3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8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8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将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8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将于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向公司股东报告。报告全

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全文披露。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14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8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及摘要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全文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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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8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2015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全文披露。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14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8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关于 2014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14 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8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后

的结果,2014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7,980,981.54 元。根据公

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分红指引》等有关规定，拟按公司实施非公开发

行后的股本总量（1,135,349,124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9 元（含税），

上述拟分配的现金股利金额为 215,716,333.56 元（该金额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比例为 30.91%）。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将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融资、担保和委托贷款计划的议案》  

     同意：8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如下计划及授权：  

 

    （一）关于 2015 年融资计划和授权  

     1、2015 年融资计划  

     根据公司 2015年度财务预算，公司预计新增融资额度 86.64 亿元，年内融资总

额的峰值预计达到 203.5 亿元【公司本部峰值 70 亿元，控股子公司峰值 133.5 亿元

（含 DF 借款 42 亿元）】，其中：1、新增非贸易融资 60.87 亿元，预计年内非贸易融

资峰值达 161.5亿元；2、新增贸易融资（主要为 DF业务借款）25.77亿元，预计年

内贸易融资峰值达 4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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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5 年融资授权  

    董事会同意关于融资（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借款、开立信用证、保函、商票、银票、

汇票和其他直接融资业务等）事宜的授权如下：  

    （1）在公司本部等额人民币 70 亿元的融资额度内，授权公司总经理在等额人民

币 56 亿元（含 56 亿元）的融资额度内签署融资相关的法律文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

等额人民币56亿元以上的但不超过等额人民币70亿元的限额内签署融资相关的法律

文件； 

    （2）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森兰外高桥中块综合开发项目银团贷款总协议》的 60

亿元总额度项下，签署森兰·外高桥中块商业各子项目的融资相关的法律文件； 

    （3）在控股子公司等额人民币 133.5 亿元的融资限额内，授权各相关子公司董

事会批准并指定相关法律文件的授权签署人。 

 

（二）关于担保计划和授权  

 1、2015 年担保计划  

为满足公司本部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5年度担保资源需求，预计 2015年对公司

系统外担保 23.59亿元，对系统内公司担保 101.47亿元，以上两项合计担保总额

125.06亿元。其中对上市公司系统外的担保情况如下： 

（1）关于融资的对外担保（16.59 亿元）：                                                       

                                                    单位：万元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公司 

本部 
三联发 外联发 新发展 景和 

物流贸

易类子

公司 

2015 年 

合计 

是否存在

互保 

上海浦东土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注 2） 40,000 50,000 20,000 30,000   140,000 是 

上海外高桥医药分销中心有

限公司（注 3）      3,500 3,500 否 

台州外高桥联通药业有限公

司（注 4）     500  500 否 

上海外高桥物流中心有限公

司（注 5）   21,900    21,900 否 

合计 40,000 50,000 41,900 30,000 500 3,500 165,900  

注 2：对土控集团担保额度在公司与其签署的《银行借款互为保证协议书》14亿元的互保额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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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上海外高桥医药分销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销中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营运中心的参股公司（参

股 35%，上医股份 65%），营运中心与上医股份将分别按出资比例为医销中心提供融资担保。 

注 4：台州外高桥联通药业有限公司系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景和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59.50%。景

和公司为其 500万元的借款担保已于 2013年逾期，由于台州公司已资不抵债，景和公司在 2015年将不再新增对

其担保，2015年计划列出的 500万元担保金额为存量担保。 

注 5：上海外高桥物流中心有限公司系由本公司持股 54.75%（其中：公司本部持股 20%，公司子公司上海外

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34.75%），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0.25%。各方股东将按照股权比

例提供融资担保，即：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按其持股比例 0.25%提供 100 万元担保，另一股东方按其持

股比例 45%提供 1.8亿元担保，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为其提供 2.19 亿元担保。 

（2）商品房阶段性担保（7 亿元）： 

公司本部森兰名轩商业住宅项目计划于 2015年下半年进行预售。为尽早收回资

金，减轻公司资金压力，根据金融机构房屋抵押贷款流程，拟自森兰明轩客户与金融

机构签署相关的《房屋抵押贷款协议》至金融机构取得《房屋抵押他项权证》期间由

开发商即公司本部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7亿元的阶段性担保。 

上述（1)和（2)项对外担保金额合计 23.59 亿元。 

 2、2015年担保（包括但不限于银行保证担保、信用证担保等）授权  

（1）在公司本部及控股子公司对系统外公司（不含关联公司）等额人民币 16.59

亿元担保额度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为系统外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并签署相关法律

文件，控股子公司为系统外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由各相关公司董事会决定相关法律文

件的授权签署人。 

（2）在公司本部对森兰名轩商业住宅项目的客户等额人民币 7亿元住房贷款担

保额度内，授权公司总经理决定为客户提供阶段性保证担保事项，并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 

    （3）在公司本部对控股子公司等额人民币 38亿元担保额度内，授权公司总经理

决定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事项，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4）在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本部和对同一股东控制下企业的担保总额 63.47亿元

的额度内，授权各相关子公司董事会批准并指定相关法律文件的授权签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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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用款授权事项  

    1、根据业务需要，授权外联发公司继续向联桥公司提供 1.75 亿元人民币委托贷

款额度，贷款执行利率不低于人民银行壹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由持有该公司

48%股权的上海高凌投资管理中心提供相应股权的担保承诺。 

    2、根据业务需要，授权外联发公司继续通过委托贷款向启东公司提供金额 2 亿

元人民币借款，贷款执行利率不低于人民银行壹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启东公

司另一股东启东滨海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启东公司 40%股权质押给外联

发公司以承担 2 亿元借款 40%部分的不可撤销之连带担保责任。 

    3、根据业务需要，外股份公司拟继续通过委托贷款方式向招商置业或其关联公

司（包括但不限于浦深置业公司）借款，该借款总额累计不超过 10 亿元，借款方式

仍为抵押。 

    上述关于融资、担保、委托贷款的授权自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再次审议日前有效。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选聘 2015 年年报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8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同意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

的审计机构，财务审计费用 168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40 万元，两项合计 208 万

元。  

    本议案将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 2014 年度内控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将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新发展公司 G3-01和 02 地块项目重建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G3-01 和 02 地块座落于新发展园区内，南至台中南路、东至富特南路、北至洲

海路绿化带、西至台南东路绿化带。地块用地面积约 20400平方米，地块容积率 2.3。

本项目建筑面积为 64920平方米，总投资估算约为 646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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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向上海同懋置业有限公司定向预订配套商品房的议案》  

  同意：4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回避：4票  

董事会同意新发展公司、物流开发公司向同懋公司定向预定动迁安置房（期房），

动迁安置房总面积约为 78102.51 平方米（最终面积以实际成交为准），交易单价暂定

为 12000 元/平方米【按自本董事会决议日起，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或建交委）最近

出具的适用同一区域的政府指导价执行】。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本议案表决。具体事项详见临时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15-018）《关于向上海同懋置业有限公司定向预定配套商品房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同意：4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回避：4票  

同意2015年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继续与关联方发生提供劳务/出售商品、接受劳

务/采购商品、关联租赁、在关联方的财务公司存款、贷款等日常关联交易。对法律

法规规定可以不公开招投标的日常关联交易，建议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按如下预计

总额执行日常关联交易：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 368,000 万元（不含公开招投标的日常关联交

易），其中： 

1、接受/提供劳务和采购/销售商品的（包括零星工程建设、维修维护、园区管

理等）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其中包括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销售商品的

交易额 2,000万元）； 

2、关联租赁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万元； 

3、在关联方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外高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筹，简称“财务公司”）

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 万元，贷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万元； 

4、其他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预计范围内，决定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并签署相关协议。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本议案表决。具体事项详见临时公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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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临 2015-020）《外高桥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为上海外高桥汽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

的议案》  

   同意：4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回避：4票  

    在上海外高桥汽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简称“汽车市场”）的三方股东【外高桥

集团、本公司和上海市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限公司（简称“营运中心公司”）】

按照股权比例为汽车市场提供担保的前提下，同意本公司为汽车市场提供不超过

2.94 亿元（等额人民币）担保，营运中心公司提供不超过 1.47 亿元（等额人民币）

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1 年（含 1 年）。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总经理、营运中心

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上述决议有效期自本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

会再次审议日前有效。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本议案表决。具体事项详见临时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15-019）《关于为上海外高桥汽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

公告》 。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4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为了提高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在公司将 2014 年度暂借的募

集资金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前（含 5 月 28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的前提下，同意

公司再次借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02,000万元（含 102,000 万）用于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 12个月。 

本议案的决议有效期自2015年5月29日起1年之内（含1年）有效。本次董事会决

议不影响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效力，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在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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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内仍然有效。 

具体事项详见临时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16）《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在公司将 2014 年度暂借的募集资金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前（含 2015 年 5 月 28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0000 万元（含 30000万元）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约定存款或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 2015 年 5 月 29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使用期限内，公司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滚动使用

投资额度。授权公司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

机构、选择产品品种、签署相关合同及协议等）。 

本议案的决议有效期自2015年5月29日起1年之内（含1年）有效。本次董事会决

议不影响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效力，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在其有

效期内仍然有效。 

具体事项详见临时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17《关于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4 月 29 日 


